
 

展会知识产权投诉处理程序 
第一条  制定依据 

为维护展会秩序，加强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根据《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和《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制定本投诉处理程序。 

第二条  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 

1.主办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设立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以下简称“投诉机构”）。投诉机构可以由主办方人员、知识产

权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和法律专业人员等组成，投诉机构人员不得少于 2人。 

2.投诉机构依照本程序第三条的规定处理投诉事项。 

第三条  投诉的受理 

一、受理条件 

1.投诉人拥有合法的知识产权。 

2.投诉人与被投诉事项具有利害关系。 

3.投诉是针对展会现场发生的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二、投诉时应当提供的材料 

1．投诉人的身份证明。公司应当提供商业登记资料，自然人应当提供身份证件。 

2．授权委托证明。委托代理人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证明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3．知识产权证明。具体包括专利证书和公告文件、最近一次缴纳年费的凭据，商标注册证书，著作权登记证书或者能够证明著作权的

法律文件。知识产权发生有关变更、续展、转让、许可等事项，还应当提交上述法律文件。 

4.侵权证明。具体包括涉嫌侵权参展项目的名称、涉嫌侵权产品的宣传资料、照片、实物等。 

5.境外权利人投诉时提交的外文证明文件必须有相对应的中文译本。 

6.投诉形式。投诉人投诉必须提交书面投诉书。 

三、不予受理的情况 

1.投诉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专利权，或者商标权，或者著作权侵权诉讼的。 

2.投诉人的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的。 

3.投诉人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者著作权存在权属纠纷，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或者有关行政机关的调解程序中的。 

4.投诉人的专利权已经终止或者无效，或者商标权已经被撤销，或者著作权已经超过保护期的。 

第四条  知识产权投诉的处理 

1.投诉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在 1小时内通知被投诉人，并要求被投诉人在 4小时内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和不侵权的证据。 

2.投诉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在 3小时内对涉嫌侵权的参展项目进行核实，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拍照、复印、录像等措施，并作记录。 

3.投诉理由不成立的，投诉机构可以终止处理。 

4.核实完毕后，投诉机构首先主持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投诉机构督促双方立即履行；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投诉机构应当告知投

诉人请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5.投诉机构对于下列情况有权立即作出处理决定： 

（1）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直接交涉，已经扰乱展会秩序，应当立即停止交涉，由投诉机构负责处理。 

（2）被投诉人接到通知后 4 小时内无正当理由不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也不提供证明不侵权的证据材料，被投诉人应当采取撤展、遮盖

等措施。 

（3）被投诉参展项目侵权事实已经由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被投诉人应当采取撤展、遮盖等措施。 

（4）被投诉人自认侵权的，被投诉人应当采取撤展、遮盖等措施。 

第五条  处理决定的执行 

1.处理决定一经做出，应当立即执行。 

2.投诉机构应当督促参展方主动采取撤展、遮盖等措施。参展方拒不执行，或者执行后又恢复原状，投诉机构可以指派工作人员直接执

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参展方承担。 

第六条  其他 

本程序自展会主办方公布之日起生效。 

展会主办方(盖章) 

2017 年 1月 1日 


